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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函

地址：22066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66號2

樓

承辦人：蔡宗憲

電話：(02)29506206 分機810

傳真：(02)29506556

電子信箱：AO4180@ms.ntpc.gov.tw

受文者：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2日

發文字號：新北府城更字第107353881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詳主旨(1072013500_107D2001530-01.pdf)

主旨：檢送107年9月25日召開「擬訂新北市新莊區新樹段306地

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聽證會會議紀錄1份，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本府107年8月29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0735376011號開會

通知單續辦。

二、倘對本次發送會議紀錄內容，認有誤寫、誤繕或類此之顯

然錯誤，請依行政程序法第168條等相關規定，於文到5日

內提出書面意見，送本府彙辦。

三、本次會議紀錄可逕上本府城鄉發展局網站(http://www.pl

anning.ntpc.gov.tw/)熱門服務項下各項文件下載功能下

載。

正本：彭委員建文、林委員啟賢、謝委員慧鶯、張委員雨新、林委員嘉慧、黃委員細清

、黃麗霞、陳新基、陳瑞玄、新北市土城區農會、呂正信、江佳彥、曾宗仁、陳

耿哲、王楗洲、林文忠、高丞生、台信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新基)

、弘傑不動產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陳朝雄建築師事務所

副本：新北市新莊區公所、新北市新莊區西盛里里辦公處、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北市

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均含附件) 2018-10-02
16: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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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城鄉發展局局長決行



1 

 

「擬訂新北市新莊區新樹段 306地號等 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聽證會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7年 9月 25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新莊區四維市民活動中心(新北市新莊區四維路 186巷 2號) 

參、主持人：彭委員建文(林委員啟賢代)、程副總工程司靜如(鄧股長涵瑛代)               

記錄：蔡宗憲 

肆、出列席(與會)人員：詳簽到簿 

伍、主席致詞： 

歡迎各位來參加「擬訂新北市新莊區新樹段 306地號等 2筆土地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案」聽證會，今天也邀請了本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委員一同列席聽

審，會議開始前請作業單位報告聽證會辦理依據及會場規則後，再請實施者簡

報說明。 

陸、作業單位報告： 

一、 聽證會辦理依據： 

   今日會議係依據內政部 103年 4月 25日修正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 11

條之 1規定於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前應舉行聽證，聽證會

目的係確保相關利害關係人知悉本案相關資訊及保障其陳述意見之機會，以

公開方式與實施者進行相互言詞答辯程序，作為本府核定計畫之參酌。 

二、 聽證會會場規則： 

   聽證程序採登記制發言，欲發言者先向作業單位登記，並請發言者務必填

寫發言單，以利後續彙整會議紀錄，實施者簡報說明後將依登記次序唱名，

請發言者至發言席陳述意見，發言次序依次為更新單元內所有權人及相關權

利人，周邊利害關係人及其他人員，並由實施者言詞答詢，發言前請各位表

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後，再陳述意見，原則上每人發言 1次並以 5分鐘為

限，3分鐘將按鈴 1次，5分鐘將按鈴 2次，如有需要得再予補充發言 1次。 

柒、實施者簡報：略 

捌、聽證答詢：本次聽證會議無利害關係人提出申請。 

玖、主席結論： 

本案無相關權利人登記發言，故無進行答辯，若會後尚有書面意見亦可提

供，今日會議到此結束，會議紀錄彙整後將寄送給各位，並提送本市都市更新

審議委員會參酌審議，再進行本案後續核定作業。謝謝各位今天的參與。 

壹拾、散會：下午 2時 50分 


